
表十五

2021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

填报单位：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办事处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佐证资料附件

编号

项目名称 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主管部门 坪地街道

项目负责人 谢志雄      

项目负责人联系方

式
84061866 

财务负责人及联

系方式 罗金霞     

财务负责人联系

方式
84074703 

项目分级 三级

是否新增

政策/项目 否
是否政府

投资项目 否

是否包含

政府采购项目

项目周期 2021-01-01 至 2021-12-31

项目概况

1、申报项目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；申报第三代传承人张进枢被任命为项目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。

2、2018年/2019年, 该项目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 ；建立技艺各类资料（包括文字、图片、影像资
料）档案。

3、争取建设灯笼小镇及国际灯笼博览会。 此部分佐证材

料以附件A编

号，例如：附
件A1、附件A2

、附件A3等。

项目申报依据及现
实必要性

深文{2020}74号《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深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度深圳市非物质遗产保护补助经费的通知》

项目实施条件（人

员、资金、制度保
障等）

深文{2020}74号《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深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度深圳市非物质遗产保护补助经费的通知》

二、项目预算情况

时间 金额（万元） 2021年较以前年度金额增减变动原因

2019年实际执行数
提前下达文化遗产保护补助经费

2020年预算数

2021年预算数
5.00 

三、项目绩效及评估情况

年度绩效
目标

1、申报项目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；申报第三代传承人张进枢被任命为项目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。

2、2018年/2019年, 该项目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 ；建立技艺各类资料（包括文字、图片、影像资
料）档案。

3、争取建设灯笼小镇及国际灯笼博览会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
三级指标

（根据本项目实际填报）
年度拟完成指标值

此部分佐证材

料以附件C编
号，例如：附

件C1、附件C2

、附件C3等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贴个人和企业

1.文化遗产保护补助经费1万-灯彩-张进枢  2.文化遗产保护补助经费4

万- -灯彩--深圳市景观苑照明科技有限公司

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贴下发完成率 100%完成

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补贴下发时间 6月29前完成指标

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资金节约情况 项目实际费用不高于预算金额

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推动群众文化繁荣发展 有效推动

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

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有效

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 ≥９５％

此部分佐证材

料以附件C编
号，例如：附

件C1、附件C2

、附件C3等


